8.1.3 建筑照明数量和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照明设计标准》GB 50034的规定。

1) 达标自评
□达标  □不达标

2) 评价要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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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照度（Lx）
	统一眩光值
	照度均匀度
	一般显色指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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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) 证明材料
建议提交材料及要求：
1、照明设计图纸：应包含功能房间照度值、照度均匀度、眩光值、一般显色指数等，拟选灯具的名称、型号、性能参数等相关内容；
2、照明设计计算书：应包含主要功能房间照度的计算结果，所选用灯具色温、统一眩光值以及一般显色指数等内容；
3、拟选或使用灯具的产品说明。

实际提交资料：
	



